
20多岁的小花（化名），在租住屋里用热水器洗澡，不幸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房东随后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给了死者家人1万元补偿，并签订了

补偿协议，但是，小花的父亲认为1万块钱就把女儿的命“买走”，太不划算，于是
将房东李女士告上法庭。

昨天，法院判小花父亲败诉。
法院给出的答案是，死者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而并不是房东的过错导

致其死亡；其次，民调组织的调解有一定的权威性。
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王雨馨 管城区法院为您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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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女儿用热水器洗澡身亡
去年3月份，20多岁的小花刚参加工作不久，为了工

作方便，她在附近管城区租了套房。
3月20日1时许，她在使用安装在卫生间内的燃气热水

器洗澡时，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看看那卫生间根本就没
有通风排风装置，不中毒才怪呢。”王先生说，女儿被发现中
毒赶紧送去抢救，但最终还是未能挽回女儿年轻的生命。

4月 15日，辖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得知了王先生的
遭遇后，也想帮帮他。最终，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努力
下，王先生与房东李女士达成一份协议，李女士一次性支
付王先生1万元。

嫌赔得太少，女孩父亲告了房东
“我女儿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死了，1万块钱就把我

打发了？”协议签订后，王先生越想越不对劲儿。

王先生思前想后，还是觉得房东赔偿太少。

于是，王先生将李女士告上法庭，认为之前签订的协

议太显失公平了，要求撤销之前签订的协议。

法庭上，李女士拿出了这份协议。

这份协议主要内容是：“李女士愿意补偿王先生1万

元，王先生在收到1万元补偿后，不能再以任何理由要求

李女士给予赔偿。”

李女士说，小花是租她房第 14天出的事，小花房租

都还没交，“其实，这个事跟我们一点责任都没有，我是觉
着这事毕竟出在我的房子里，总觉得有些愧疚”，于是，她
答应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答应补偿小花父亲 1万
块钱，“这份协议是在我们双方都慎重考虑后签的，他没

理由再反悔。”同时，李女士还认为，她的房子卫生间内有
排风设施，热水器安装位置在厨房而不是卫生间。

法院认定双方签订协议真实有效
法院最后认定王先生败诉，双方签订的协议真实有

效，受法律保护。

昨天，该案的承办法官鲁倩影解释说，首先这起案件

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下达成的协议，人民调解

委员会这一组织还是有一定的权威性。

其次，小花之死经过公安部门的现场勘查，并作出了

尸体检验结果，载明死因是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并没有

说房东李女士存在过错。因此，法院经合议庭合议认定，

这份《补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理由正当。

线索提供 鲁倩影 庆远

□晚报记者 刘涛 通讯员 王红霞 高芳芳

昨日，市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举报宣传周正式启动，据了解，举
报宣传周时间为 6月 20日~24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加强渎职侵权检察工
作，促进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

6月22日，自9时起，市检察院和13个基层院的控申举报接待大厅，统一
开展检察长接访，现场接待群众，为群众解答、解决实际问题。

在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战军表示，希望群众了解预防渎职侵权犯罪
的职能，举报发生在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监管、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社
会建设、惠农政策实施、征地拆迁、司法执法等民生领域的渎职侵权犯罪案
件，以及行政执法活动中行政执法机关不作为、乱作为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

举报宣传周启动

可用5种方式向检察机关举报
市检察院还开通微博解答市民疑问

1.电话举报。举报人根据所掌握的案件线索的性质，通过拨打举报电话，向负责受理此类案件的检察机关
进行举报。市检察院的举报电话是：0371－12309。

2.信函举报。举报人将所掌握的案件线索，以书面信函的方式，投寄给负责受理此类案件的检察机关举报中心。
3.网络举报。举报人通过举报网址，向检察机关举报案件线索。市检察院的举报网址为：http://www.

zzjcy.gov.cn/。
4.当面举报。举报人就所掌握的案件线索，亲自到两级检察机关控申举报大厅，当面向举报机构的工作人

员进行举报。
5.预约举报。举报人就所要举报的案件线索，事先与检察机关举报机关或有关部门联系，约定时间、地点

以及接待人员，进行当面举报。
除以上几种形式外，行使举报权也可以采取电传、电报、录音、录像等方式进行。
此外，市检察院为了方便市民咨询，解答疑问，已开通微博，地址为http://weibo.com/zzsj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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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屋里洗澡,命没了
女孩父亲告房东认为1万元赔偿太低

房东赢了官司，为啥？
推荐词：祸根是一氧化碳中毒，这不是房东的错


